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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範圍之損益相抵與過失相抵 
徐律師編著《民法債編總論》高點出版 

 
 
 
 

損益相抵：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

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此即損益相抵之具體規定。增訂理由謂：「按損益

相抵，自羅馬法、德國普通法以來，即為損害賠償之一大法則，蓋損害賠償之目的，雖

在排除損害，回復損害發生前之同一狀態，然非使被害人因此而受不當之利益，故如被

害人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時，即應由損害額中扣除利益額，以其餘額

為請求之賠償額，此項損益相抵之原則，早經我國最高法院肯認，且民法中亦不乏寓有

此原則之規定，如第267條但書、第638條第2項等，惟尚無專條規定，爰增訂本條，俾

利適用。」從上可知，損益相抵乃禁止得利原則之具體規範，且早經我國法院實務予以

實踐，故民法債編施行法第13條規定，本條規定具有溯及既往之效力。 

 所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原則上指利益非基於第三人之給付，

亦非由於因損害事件引起受害人之特別努力而生者，即可折抵。因此，應扣除之利益須

與損害的發生具相當因果關係，並應考慮三項因素：是否符合法律的規範意旨、不

使加害人不當免負賠償責任、對被害人須可期待1。 

 應有損益相抵適用者，如被害人因損害發生而減省費用之情形屬之。例如，甲竊取乙之

計程車，造成乙無法出外招攬客人，1個月後始得知係甲所為，此時乙向甲主張侵害所

有權，造成其1月無收入，而其收入平均每月為5萬，此時甲得主張應扣除乙因此而未支

出者，如汽油錢。又被害人所獲利益屬於其減少損害義務範圍者，應予扣除。故如該段

期間乙與友人輪流駕駛他部計程車營業，而賺得2萬元時，此部分亦應扣除之2。 

 又如【賽馬暴斃案】：甲將其賽馬交給訓練師羅蘭度訓練，以期1年後之全國賽馬比賽

可以獲獎。結果由於羅蘭度求好心切而訓練過度。1年後比賽時，雖然一舉獲得冠軍，

但衝過終點線時該馬隨即倒地死亡。此時甲得向羅蘭度主張因該馬死亡之損害賠償，但

羅蘭度亦得主張損害賠償額應扣除獲得冠軍所得之獎金3。 

 至於無損益相抵適用者，實務上明確表示者如因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之給付（48台上257
                                                        
1 王澤鑑，損害賠償，頁324。王教授舉出：某老翁在廣場表演猴戲，遭惡霸殺死其猴，觀眾可憐老翁失其
謀生之猴，紛紛慷慨解囊捐款。嗣老翁向惡霸求償時，惡霸不能以老翁所得捐款足以購買新猴而拒絕賠

償。蓋觀眾捐款與猴子遭殺雖有相當因果關係，但不應以此使惡霸免負賠償之責。 
不同見解，黃立，債總，頁399認為雖應有因果關係存在，但不以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蓋相當因果關係
說之適用範圍係應負責任之法定要件，非免除責任之要件。 

2 王澤鑑，損害賠償，頁336。 
3 王澤鑑，民法概要，頁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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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工廠法上的補助費或撫卹費（49台上406例）、公務員之撫卹金（63第5次民事庭

會議決議）4、軍人之撫卹金（95台上2540決）等。此外，如本書第13章之【禍不單行案】，

假如該配偶丁於住院時，其友人至醫院探視時，贈與紅包以資慰問時，應認為此屬於戊

與其友人間基於情誼之贈與，而不能認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同一性。從而，加害人甲

不得主張扣除5。 
  

 

 
甲遭乙酒醉駕車撞傷，損害共計30萬元，但甲獲得保險理賠20萬元，乙可否主張損益相抵？

 （97鐵路特考） 
 

說明 

關於保險人依保險契約所為之給付，有無損益相抵之適用，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42號判
例明確持否定見解：「保險制度，旨在保護被保險人，非為減輕損害事故加害人之責任。保險

給付請求權之發生，係以定有支付保險費之保險契約為基礎，與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並非出於同一原因。後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殊不因受領前者之保險給付而喪失，兩者

除有保險法第53條關於代位行使之關係外，並不生損益相抵問題。」 
對此，王澤鑑教授提出質疑，而指出：保險給付請求權與侵權責任損害賠償請求權間實係

出於同一原因事實，若依上開見解，第三人所為給付均不具備損益相抵的要件。事實上，在保

險人依法有代位權（保險§53）時，其保險利益應不與所受損害相抵扣除，而由保險人代位被
害人向加害人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於保險人無代位權（如保險§103、§130、§135），基
於保險契約的目的，此項由被害人為自己利益支付保險費而發生的保險給付，應歸被保險人終

局取得，不予相抵，而使加害人免負責任6。 
簡單來說，實務的看法認為保險給付是本於保險契約，與損害的發生是本於侵權事實，兩

者並非同一原因。王澤鑑教授則認為不論保險給付或損害發生都是基於侵權事實，只是因為「法

律評價上」不應使加害人免除賠償責任而已。兩者結論雖無不同，立論過程則差異頗大。於題

示情形，不論採取何者見解，乙均不得主張損益相抵。 
  

                                                        
4 最高法院63年度第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撫卹金係依公務人員撫卹法（公法）之規定而領得，其性質為
受領國家之恩惠，與依民法之規定對於加害人請求賠償扶養費，全異其趣，自不得於依法應賠償扶養費

之金額中扣除。」 
5 王澤鑑，損害賠償，頁326。 
6 王澤鑑，損害賠償，頁32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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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甲外出途中，遭乙違規超速駕駛之機車撞擊，送醫後不治死亡。甲之母親丙嗣後

對乙起訴，請求乙賠償其將來所受扶養權利之損害。針對丙之請求，乙抗辯甲生前仍賴丙之扶

養，故丙所得請求賠償之金額，應扣除其至甲有謀生能力時止因而得免支出之扶養費。問：乙

之抗辯，有無理由？ （101高考三級法制節錄） 
 

說明 

本題爭點為：「不法侵害他人致死，倘被害人之父母對於被害人現負有扶養義務者，其依

民法第192條第2項規定，請求加害人賠償其將來所受扶養權利之損害時，是否應扣除其對被害
人至有謀生能力時止所需支出之扶養費？」對此，最高法院92年度第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指出：
「父母對子女之扶養請求權與未成年子女對父母之扶養請求權各自獨立，父母請求子女扶養，

非以其曾扶養子女為前提。且損益相抵原則旨在避免債權人受不當之利益，未成年子女遭不法

侵害致死，其父母因而得免支出扶養費，依社會通常之觀念亦不能認係受有利益，故父母請求

加害人賠償損害時，自無須扣除其對於被害人至有謀生能力時止所需支出之扶養費。」 
王澤鑑教授則認為，父母因子女遭他人不法侵害死亡，受有不能請求扶養之「損害」，並

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同時受有免除其對被害人至有謀生能力時止所需支付扶養費之「利益」，二

者間具有因果關係，但衡量民法第192條第2項使不法侵害他人應負扶養費之規範意旨，其所受
利益不應於損害中扣除，而免除加害人之賠償責任7。 
於上例中，若死亡的是母親丙，而由甲向乙依民法第192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時，乙

得否以甲因丙之死亡結果而繼承遺產為由，主張損益相抵？對此，甲既為丙之法定第一順位繼

承人，本即可期待日後繼承丙之遺產，自不應予以扣除8。 
 

過失相抵：  

意義：所謂過失相抵，亦稱為當事人「與有過失」。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

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 

 本條規定不是一種請求權基礎，而是一種抗辯，但有無適用，法院應依職權審酌之（85

                                                        
7 王澤鑑，損害賠償，頁328-329。 
另外，最高法院既然做成決議，本來就表示存在著不同的聲音。肯定本件有損益相抵規定適用者指出：

「被害人之父母對於被害人至有謀生能力時止所需之扶養費，為其將來得取得受扶養權利之必要支出費

用，被害人之父母因所扶養之子女死亡，雖受有喪失將來應受被害人扶養之權利之損害，惟同時免除扶

養被害人之義務，而受有無須支出扶養費之利益。是該被害人之父母請求加害人賠償扶養權利被侵害所

受之損害時，依民法第216條之1損益相抵之規定，自應扣除其對被害人至有謀生能力時止所需支出扶養
費，始符公平原則。」 

8 王澤鑑，損害賠償，頁32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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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1756例）9。對於「過失相抵」是否成立，法院有裁量之自由，但仍應考量因果關

係上之「相當性」10。 

 最後，過失相抵的概念，適用於金錢賠償之情形，容易想像。但如果是回復原狀呢？

學說上有指出，此時應該類推適用，但究應如何處理，恐怕仍有疑問。 

要件： 

被害人與有「過失」：此過失是非真正意義的過失，不限於被害人違反法律義務，

只要被害人對於自己利益的維護、照顧有所疏懈，基於誠實信用及公平原則，即須

承擔加害人之賠償金額減少或免除此一不利益。 

例如，甲騎機車未戴安全帽，結果被乙超速給撞傷，因為未戴安全帽，造成頭部受

傷格外嚴重。於此情形，甲之重傷固然是因為乙之違規所致。但另一方面如果甲能

守規定戴安全帽時，則損害不至於如此嚴重，故甲未戴安全帽也是造成自己重傷的

原因之一。因此，甲在主張頭部受傷損害賠償時，不應由加害人負責，故應予扣除

（92台上439決）。 

騎乘機車應戴安全帽是法律上之義務，但被害人亦可能因違反非法律上之義務而須

過失相抵。於上例中，甲發生車禍後，並未即時前往醫院接受治療，因而傷勢惡化，

其既未善盡自我注意，而造成損害的發生或擴大，亦屬與有過失。 

又與有過失是否應以被害人具有識別能力為必要，學理上則有不同見解。若從公平

之角度出發，被害人行為既然是造成損害的原因之一，自應分擔責任，由法院視原

因力之強弱，決定減輕或免除加害人賠償責任。識別能力制度係保護對於事物之是

非利害不能為正常識別之人，當被害人因自己行為造成損害發生或擴大，應自行負

擔，而不應轉嫁給行為人承擔。在被害人行為對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具有原因力

時，行為人行為之違法性在客觀上的非難可能性因而降低，故被害人行為之違法性

在客觀上的非難可能性因而降低。換言之，被害人之行為的違法性將與行為人的違

法性相抵，故不因被害人是否有識別能力而有不同11。不過，通說則認為，與有

過失仍須以被害人具有識別能力為前提，若被害人無識別能力時，不生被害人與有

過失問題12。 
                                                        
9 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756號判例：「民法第217條第1項……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
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相同結論，王澤鑑，損害賠償，頁347。 

10 最高法院54年台上字第2433號判例：「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此項規定之適用，原不以侵權行為之
法定損害賠償請求權為限，即契約所定之損害賠償，除有反對之特約外，於計算賠償金額時亦難謂無其

適用，且此項基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非僅視為抗辯之一種，亦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

滅，故債務人就此得為提起確認之訴之標的，法院對於賠償金額減至何程度，抑為完全免除，雖有裁量

之自由，但應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以定之。」 
11 陳聰富，過失相抵之法理基礎及其適用範圍，侵權違法性。 
12 孫森焱，債總（上），頁446。王澤鑑，間接受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及與有過失原則之適用，民研，

頁390-392原持否定說，嗣同氏著，損害賠償，頁350明確改採肯定說，並強調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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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第217條第2項規定：「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

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 
 

作者的叮嚀 
    

從加害人之角度來看，同樣因超速撞上了兩個闖紅燈的行人，其中一個是成年人，另

一個是3歲的小孩。如果認為過失相抵必須要有識別能力，則前者得主張過失相抵，後者
則很可能無從主張，對加害人來說並不公平。因此，個人內心是比較支持少數見解的。不

過，此一爭議背後其實還有一個必須處理的問題，即該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的與有過失

問題，容後詳述。 
    
    

與有過失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具有相當因果關係13。例如，無照駕車之甲遭

超速之乙從後追撞而受傷，如甲除無照駕車外別無其他違規情事，即難認其違規與

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92台上431決）。 

特殊爭點：（重要！） 

直接被害人與有過失時，間接被害人應否承擔：民法第192條、第194條針對不法致

人於死時，允許間接被害人得請求損害賠償。如直接被害人就死亡之結果與有過失

時，實務肯定間接被害人請求損害時，應承擔直接被害人之與有過失，而指出：「民

法第192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係間接被害人得請求賠償之特例。此項請求權，自理論言，雖係固有之權利，

然其權利係基於侵權行為之規定而發生，自不能不負擔直接被害人之過失，倘直接

被害人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時，依公平之原則，亦應有民法第217條過失

相抵規定之適用（73台再182例）。」14 
  

                                                                                                                                                                     
821號判決亦採肯定說，以保護無識別能力之未成年人。又王教授指出與有過失應採取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未成年人則按其年齡就個案以為認定。 

13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70號判決：「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之過失相抵原則，係指加害人與被害人
雙方行為為損害發生或擴大之共同原因，且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104年度台上字第
1254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345號、100年度台上字第33號、96年度台上字第2672號判決均同此見解，應
為最高法院主流看法。 

14 王澤鑑，損害賠償，頁373-374強調，間接被害人依民法第192條第1項規定扶養費、醫療費及第194條之
慰撫金均應承擔直接被害人之與有過失。相同結論，詹森林，台大法學論叢與臺灣民法學說、實務及立

法之發展，台大法學，第40卷特刊，2011年。 
劉春堂教授認同通說與實務見解而指出：間接被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雖係基於法律賦予之固有權利，

惟過失相抵原則在避免加害人不必負擔直接被害人之過失所肇致之損害，且間接被害人之權利仍係基於

直接被害人受侵害之整個要件事實而發生，此項權利之行使自應受到直接被害人之與有過失之影響。參

氏著，故意侵權行為與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簡評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89號判決，台灣法學，第115
期，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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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駕車偕同其妻乙，6歲之子丙及友人丁赴烏來觀光。途中與戊駕駛之卡車相撞，翻落山谷，

甲當場死亡，乙、丙、丁均受重傷。經鑑定甲之過失為百分之八十，戊之過失為百分之二十。

試問： 

乙、丙、丁得向戊主張何種權利？ 

戊主張乙、丙、丁應承擔甲之過失，有無法律上之依據？ （74律） 
 

說明 

甲死亡時，其妻乙及幼子丙得對戊依民法第192條、第194條主張損害賠償，另乙、丙、丁
得就其等受重傷部分對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至乙、丙就甲死亡向戊請求損害賠償部分應承擔甲之過失，已如前述。又乙、丙、丁就其

等受重傷對戊請求損害賠償部分，應否承擔甲之過失，屬民法第217條第3項適用問題，詳見後
述。 

 
代理人或使用人之與有過失：民法第217條第3項規定：「前2項之規定，於被害人

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該項增訂理由指出：「學者通說及實務

上之見解15，均認為民法第224條於過失相抵之情形，被害人應有其類推適用。即第

1項及第2項關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之過失，應視同被害人之過失，方得其

平，爰增訂第3項。」 

 一般認為，被害人既然透過利用代理人或使用人，擴大了活動範圍，此種行為使其

獲得了相當利益，從而亦須承擔與此而生的風險，本書先前在討論民法第224條時

即已論及。此一風險的承擔，當然應包括當被害人受侵害時請求損害賠償之不利

益。本於風險在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的合理分配，故被害人應承擔其代理人或使用

人之與有過失。 

 然而，是否所有的代理人或使用人的過失，被害人都必須承擔？說明如下： 

A. 代理人：被害人應承擔其意定代理人之與有過失，是最沒有爭議的。至於法定代

理人部分，實務亦持肯定見解（73台上2201例）16。學者持肯定見解者，如

                                                        
15 最高法院68年度第3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民法第224條可類推適用於同法第217條被害人與有過
失之規定，亦即在適用民法第217條之場合，損害賠償權利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之過失，可視同損害賠償
權利人之過失，適用過失相抵之法則。」 
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170號判例：「駕駛機車有過失致坐於後座之人被他人駕駛之車撞死者，後座之
人係因藉駕駛人載送而擴大其活動範圍，駕駛人為之駕駛機車，應認係後座之人之使用人，原審類推適

用民法第224條規定依同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被上訴人之賠償金額，並無不合。」 
16 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2201號判例：「民法第224條所謂代理人，應包括法定代理人在內，該條可類推適
用於同法第217條被害人與有過失之規定，亦即在適用民法第217條之場合，損害賠償權利人之代理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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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誠二教授指出：被害人既因其法定代理人之照顧或施惠行為享受利益，自應承

擔因此所生之風險，法定代理人之過失如由其他加害人承擔，無疑使法定代理人

無資力之風險全部轉嫁於其他加害人承擔；縱其法定代理人具有資力，惟因法定

代理人與受害人多屬同一家庭之成員，其他加害人再向法定代理人依過失比例請

求分擔，實際上仍由被害人之家庭取償，如此解釋反而造成反覆求償之困擾17。

詹森林教授則認為，未成年人不應承擔其法定代理人之與有過失。蓋法定代理人

係依法律規定而生，未成年人無選擇權；且未成年人對法定代理人之行為無法控

制監督；又法定代理人制度在保障未成年人，不應使未成年人因此一制度反受

有不利益18。 

王澤鑑教授則認為應區分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是否有債之關係而分別其處理19：如

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有債之關係時，被害人必須承擔其法定代理人之過失；如被

害人與加害人之間無債之關係時，則被害人不必承擔其法定代理人之責任。 

能否理解王澤鑑教授提出之見解？各位請暫且先拋開民法第217條第3項之文

字，而回歸到過往類推適用民法第224條之前提。在德國法上處理此一問題，學

說上有所謂「法律要件準用說」、「法律效果準用說」及「折衷說」20。所謂「法

律要件準用說」，必須是該第三人在為被害人「履行債務」，才有類推適用之空

間。此一看法之理由在於「平等看待被害人與加害人間之利益」，蓋被害人與第

三人間如無法律關係存在，則被害人若須承擔第三人之過失，將與「人僅就自己

之過失負責，不負擔第三人之過失行為所生責任」此一原則相違背，此一看法為

向來德國實務所採取21；所謂「法律效果準用說」係認為，代理人或使用人係為

被害人之利益而存在，惟其與有過失行為之危險卻必須由加害人承擔，不合事

理，故處理上僅須準用其法律效果，不問當事人間有無債之關係存在； 至 於

「折衷說」則係認為：被害人原有照顧自己法益之義務，被害人委由第三人代為

履行此項義務者，自應承擔該第三人因疏於注意所生之危險，至於被害人與加害

人間有無債之關係存在，在上開意義範圍內，並無任何影響。然而，被害人應就

第三人之與有過失負責，以被害人係基於自己之意思委由該第三人照顧自己之法

益為限。是以，如第三人為法定代理人之情形時，即無須當然地承擔第三人之與

有過失。 

                                                                                                                                                                     
使用人之過失，可視同損害賠償權利人之過失，適用過失相抵之法則。」 

17 林誠二，代負責任及與有過失間之關連性，台灣法學，第127期，2009年5月。 
18 詹森林，機車騎士與其搭載者之與有過失承擔，民研，頁305-307。 
19 王澤鑑，損害賠償，頁369-371。 
20 詹森林，機車騎士與其搭載者之與有過失承擔，民研，頁298-303。 
21 相同見解，劉昭辰，法定之債，頁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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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國法，孫森焱教授係採取法律效果準用說22，王澤鑑教授亦採法律要件準

用說，並指出我國實務是採取法律效果準用說，王教授特別強調：代理僅限於法

律行為，須在已成立的債之範圍內，關於債務之履行，法定代理人之行為方能被

視為被害人的行為，而侵權責任中，代理人的行為並不具有代理的意義，若此時

讓未成年人為法定代理人之行為負責，違背法律保護未成年人之意旨。況且，在

比較法的發展上亦多已揚棄將法定代理人之過失加諸於未成年人而承受23。 

若從本條文字來看，解釋上會以「法律效果準用說」較為接近。再從民法債編施

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修正之民法第217條第3項之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

行前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亦適用之。」賦予該項規定溯及既往

之效力。而立法者對於修正民法規定賦予溯及既往效力者，多半是因為該條文本

即為向來實務見解的成文化，本項規定亦係如此。因此在解釋本條規定時，似乎

無法忽視原先最高法院之肯定見解，故此一爭議恐未因修法而獲得解決。 

B. 使用人：最高法院一再強調被害人對之有監督指揮關係（97台上980決），故若

使用人有其獨立性或專業性，非被害人所得干預，自不得要求被害人為其行為負

責，而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105台上2270決），此為本章之【海底工程案】

之考點，詳見該題擬答。 

對此，王澤鑑教授強調：民法第224條規定係參考德國民法第278條規定，而德國

通說及實務一致認為該條之履行輔助人不以受債務人監督指揮為必要。我國最高

法院解釋民法第224條採用了第188條僱用人的概念，未能顧及兩者之不同，並不

恰當。故在無債之關係的侵權行為，被害人不必承擔使用人的與有過失（不類推

適用民法第224條），而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88條承擔「受僱人」的過失，即承

擔其所選任監督者之過失24。因此，不論採取何種見解，均需以被害人對被使用

人得為指揮監督為前提，始需承擔其過失。 

最高法院向來強調，法院援引民法第217條第1項過失相抵原則，減輕或免除賠償

金額，僅於賠償權利人向其使用人以外之第三人請求賠償時，始有其適用。倘於

賠償權利人向其使用人即賠償義務人請求賠償時，該賠償義務人不得以賠償權利

人之其他使用人亦與有過失，以對賠償權利人主張過失相抵（88台上2631決、103

台上1157決）。 
  

                                                        
22 孫森焱，債總（上），頁446。 
23 王澤鑑，損害賠償，頁367-373，但個人認為王教授的看法似乎比較偏向折衷說。 
24 王澤鑑，損害賠償，頁37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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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騎乘機車載女友乙外出，與丙車相撞，致乙嚴重受傷，其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共計

100萬元。經查，甲、乙兩人各有20%，丙則有60%的過失，試問：乙得否請求甲、丙連帶負損

害賠償責任？ （自創題） 
 

說明 

首先，甲是否為乙之使用人，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170號判例持肯定見解，認為乙應承
擔甲之過失。對此，王澤鑑教授則質疑，機車奔馳在車陣之中，搭乘之人如何指揮監督25？ 
如依上開實務見解而認為乙應承擔甲之過失，此時乙得否請求甲、丙連帶負賠償責任？對

此，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76號判決指出：「一般共同侵權行為事件中，被害人得對加害人
請求全部損害賠償，而由加害人承擔無法向其他加害人求償之危險，是為原則。以過失相抵之

方式，使被害人承擔使用人之與有過失，因而承擔無法向使用人求償之危險，係屬例外，並依

民法第217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按被害人應承擔包括自己及其使用人之過失，以消滅其
對加害人之請求權，不生加害人與使用人間因共同侵權行為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內部求償關係。」

由於乙應承擔自己的20%過失，故其得向甲主張80%之損害即80萬元，另得向丙請求60%之損
害即60萬元，且丙僅就其應負責之60萬元範圍內與甲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若認乙無法對甲為
指揮監督，而認其無須對甲之過失負責時，則其得請求甲、丙連帶賠償80萬元。 

 
無過失責任有無與有過失規定之適用：基於責任分配之基本思想，通說及實務均持

肯定說。最高法院指出：「民法第217條關於被害人與有過失之規定，於債務人應

負無過失責任者，亦有其適用（79台上2734例）。」 

故意行為和與有過失之問題：最高法院認為被害人之過失行為有助成損害之發生或

擴大者，即屬相當，不問賠償義務人應負故意、過失或無過失責任，均有民法第217

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97台上89決）。劉春堂教授指出，因加害人之故意或重大過

失所生之損害，有無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雖有學者採否定見解，惟解釋上應採肯

定見解，以免法律適用失去彈性。但法院仍可斟酌各種情形，予以判斷26。 

                                                        
25 王澤鑑，損害賠償，頁367-373。 
26 劉春堂，故意侵權行為與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簡評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89號判決，台灣法學，第115
期，2008年11月。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157號判決：「所謂損害之發生，被害人與有過失者，須其
過失行為亦係造成該損害發生之直接原因，始足當之。如損害之發生，因加害人一方之故意不法行為引

起，被害人縱未採取相當防範措施或迴避手段，不能因此認被害人對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而有前揭

過失相抵之適用。」 
陳洸岳教授認為，過失相抵應非僅限於字義而單判斷被害人是否與有過失，而須比較加害人與被害人之

主觀態樣後，公平分配損害。參氏著，過失相抵之「過失」及第三人過失之範圍，月旦第79期，2009年5
月。 

牛 刀 小 試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月刊 NO.268 Jan 2022 

好 

書 

搶 

鮮 

閱 

 

66 
  

互毆和與有過失之問題：如雙方互毆，則對彼此之侵權責任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

有與有過失之適用？實務向持否定見解：「雙方互毆乃雙方互為侵權行為，與雙方

行為為損害之共同原因者有別，無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68台上967

例）。」惟王澤鑑教授則持肯定見解，並指出：與有過失在解釋上當然包括故意，

一方因他方之攻擊而受傷，此項損害係因被害人參與互毆而引起，具有因果關係而

為共同原因，自應依原因力之強弱、故意之程度分配其應分擔之責任27。陳聰富教

授亦指出：互毆行為足以構成侵權行為，其因而導致加害人之一方加害於被害人，

較諸一般過失行為更為顯然，從損害分擔之觀點而言，被害人具有避免損害發生之

義務，且具有違法性，應有過失相抵適用28。 

不真正連帶債務和與有過失：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係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

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債權人對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請求，法院認債權人

與有過失時，應以該債務人、他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之過失及債權人之與有過失，就

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之原因力強弱、過失輕重，為酌減或免除賠償金額之依據（105

台上82決）。 
 

作者的叮嚀 
    

提醒各位，雖然本書在此介紹與有過失制度，但並非與有過失僅適用於侵權責任損害

賠償，債務不履行所生或契約所定之損害賠償，除有反對之特約外，於計算賠償金額時，

亦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13號判決及前述54年台上字第2433號判例可資
參照。 

    
    

 

                                                        
27 王澤鑑，損害賠償，頁357。相同結論，見詹森林，互毆與與有過失，民研，頁289-291。 
28 陳聰富，過失相抵之法理基礎及其適用範圍，侵權違法性，頁278。 
其進一步指出，如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判決：「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只須其行為為損害之
共同原因，且其過失行為並有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不問賠償義務人應負故意、過失或

無過失責任，均有該條項規定之適用。查甲於原審曾聲請訊問證人丙，證明本件事故之發生，係肇因於

乙以言詞及動作挑釁所致，主張依民法第217條規定，減輕或免除伊之賠償責任云云。證人丙並到庭證稱，
乙以三字經罵人，兩造即發生爭執，且有出手欲傷害甲之動作，甲始出手等語。則本件事故之發生，乙

是否應負部分責任，尚值深究。」亦係採取相同見解。 
此一考點曾在100年律師考題中出現，請各位參照本書第7章之胚布風波案。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